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方慶全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鄭勝智律師

被      告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柏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調職處分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

效。

被告應回復原告原所擔任審查人員之職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

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12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高雄分公司審查

部之審查職務辦事員，因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

及格，於108年6月1日起正式任用為高雄分公司高級辦事

員，薪級7等11級。復於108年度、109年度、110年度期間，

因工作表現績效良好，每年考核皆為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

級，年年升等；復於111年8月16日被告公司以原告任職審查

部期間表現良好，經考評合格為由，晉升領組，職等8等7

級，每月薪點930，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111年度考

核亦為甲等，再晉薪一級為8等8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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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嗣於112年9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

之事情，遭陳彥合錄音並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

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

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之告訴。而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

案件業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

分。又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第一金控公司)檢舉近年其在

被告公司遭受之惡語攻擊、加班當天工時超過12小時、加班

未給予30分鐘休息時間、 申請喪假百日内未核准、默許同

事間非法錄音等不當待遇，卻遭被告公司於113年1月29日以

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公司職員陳彦合申訴台端因其

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

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等語。被告公司總經理先約談原

告，表示要將原告從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然原告當下

未同意，並於113年4月26日回覆朱耀億代經理其不同意調任

為業務人員，當天即收到112年度考核通知竟然是「乙

上」，與原告工作當年度之表現完全不符；被告公司董事長

復於113年6月5日親自約談原告，表示原告若不對陳彥合撤

告，就要予以資遣或調職為業務。隨即高雄分公司朱耀億代

經理持000年0月00日生效之員工派令將原告調職為高雄分公

司業務人員(下稱系爭調職處分)，並要求原告簽名，遭原告

當場拒絕，並於該派令簿上載明不同意調任，已向勞工局申

請調解等文字，原告亦於113年6月12日高雄分公司會議紀錄

簽到處簽名並記載「已於派令薄上登載，目前不同意調任，

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中」等文字。

(三)被告公司將原告由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欠缺調職之企

業經營上必要性及合理性，而是基於威脅原告撤回對陳彥合

的訴訟，並且針對原告之檢舉函秋後算帳，顯見被告公司的

調職行為已經不利變更原有的勞動條件，況原告一開始應聘

受僱的勞動契約就是審查人員而非業務人員，對於業務開發

行為原告並不熟悉，就業務開發與客戶的人脈關係完全從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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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且所有客戶資源掌握在陳彥合等業務人員手中，復依

「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第3項第2款：「如業務人

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

(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

約，管理部應將其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

送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被告顯然係以調職方式

迫使原告無法在公司生存。準此，本件被告之調職處分違反

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部所揭示之調動五原則及勞動基準法

第10條之1等規定。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

第247條第1項、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

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於民國113年6

月11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⒉被告應回復原告原審

查人員職務。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於工作規則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及78條均

載有被告得發動調職、員工應配合之規定，足見被告有單方

發動調職之權限，且原告亦曾於111年12月13日簽署第一金

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其第2條即規定「員工應服從公司

依職期輪調、部門間調動及投資事業間商借調等有關規定邊

調派遺；職務遷調或工作調整，不得請託他人關說。」，是

被告嗣後發動調職，即毋庸再額外取得原告之同意。

(二)113年6月11日之調職屬於例行輪調，純粹基於被告高雄分公

司業務人員需求及原告專業考量，係被告企業經營上所必

須，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謂調

職五原則之規定。況業務、審査人員間輪調於被告公司内多

有前例，被告公司多次於内部會議上指示應辦理輪調，且包

括「業審輪調」（即原告原擔任之審查人員與業務人員間輪

調）。另以業務、審查人員間之輪調而言，經統計，自原告

107年12月到職時起，被告公司過去已曾有6名審查人員曾受

輪調為業務人員、亦曾有3名業務曾受輪調爲審查人員，且

其中不乏有人受輪調為業務人員後，亦表現良好、升任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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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足見業審輪調確屬常態，並非將審查人員轉業務即係試

圖資遣、使審查人員無法生存，被告選擇於113年6月11日為

系爭調職，實係因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於112年10月間歷經

多人離職，業務人數從同年6月最高11人降至僅剩7人，且始

終無法招募補充人力，至113年5月止均維持7人；且每月底

結算之貸放數字（即業績)從112年初每月15億元以上逐步下

滑，自113年3月起至6月，每月都不到12億元，但同一時

期，審查人員人數於112年初原為3人，於112年6月降為2

人，但每月審查案件數均不到10件，且隨高雄分公司業績衰

退，113年4月每月甚至都不到3件，以審查案件量而言，未

必需要維持2名審查人員編制（高雄分公司過去亦曾於110年

下半年間一度僅有原告1名審查人員），而113年6月間又有1

位業務要離職，於急缺人力下，被告考量原告任職被告前的

工作經歷，包含長期於銀行從事企金業務工作，符合擔任被

告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所需之專長與經驗，被告113年6月間

缺乏業務人力時，被告選擇挑選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2名

中，具備長達18年銀行企金業務經驗的原告轉調為業務人

員，實屬合理決策。

(三)至於原告於以董事長約談乙事，主張調職與原告不願撤告刑

案有關，實則董事長僅是希望員工間以和為貴、嘗試排解紛

爭，並非調職之原因。況原告調職前後薪資相同，變更的是

工作内容，而被告亦無不願提供客戶資料予原告，原告所謂

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均屬誤會不實，系爭調職並無違反勞

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原告拒絕接受調職、始終不願從

事業務工作，如因此導致業績不佳之不利益，亦屬個人選擇

所致，非系爭調職自始違法無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7 年12月3 日起受僱於被告任職高雄分公司試用高

　　級辦事員，嗣於六個月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及

格，於108年6月1日正式任用為高級辦事員，薪級7等11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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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於108年至110年間每年考核皆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

又於111年8月16日經被告公司晉升領組，職等為8等7級，並

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再111年間亦考核甲等，再晉薪一

級為8等8級。

(二)於112 年9 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

　　之事情，而經陳彥合錄音並向高雄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

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

之告訴。嗣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案件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再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

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第一金控公司)為原證5內容之檢舉。

(三)被告公司於113 年1 月29日以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

　　公司職員陳彥合申訴台端，因其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

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後，決議核予『申誡二

次』。」。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考核原告112年間之表現

為乙等，復於113年6月5日將原告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調

任為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並自同年月11日起生效，又審查

人員及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均相同，薪資亦無變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意

旨參照）。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1日將其由

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係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而

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系爭調職處分是否無效一

節有所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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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調職處分無效，經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

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104年12月16日修正新增之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

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

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

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

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

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

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

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

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

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

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雖抗辯依照工作規則

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

書第2條等內容，均記載被告有單方發動調動之權限，且原

告應配合調職等語，足見勞僱雙方工作規則已有概括性調職

之約定，兩造已明示或默示地形成調職合意等情，並提出上

開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規則、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

等為據(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7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

第112頁至第113頁、第125頁至第152頁)；然揆諸前揭勞基

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所為之調職行為除不得違反勞動契

約外，尚應符合該條所揭示之調職五原則，是依此規定，即

便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訂有雇主得為調動勞工之條款，惟該

調職行為仍應符合調職五原則之規範，非謂僅須訂有得為調

職之條款，即可不受上開調職五原則之拘束。

(二)原告主張系爭調職行為違反調職五原則，惟此為被告所否

認，則本件之爭點厥為系爭調職行為是否合於勞基法第10條

之1規定。經查：

 1、原告主張其於107 年12月3 日任職於被告時起迄被告為系爭

調職處分前，均未曾擔任業務人員一情，為被告所未爭執，

僅辯稱業務人員及審查人員之輪調係屬常態，且為被告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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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要云云。而衡以業務人員係以對外從事業務推展、提升

進件量為工作目標(參本院卷第62頁、105頁)，審查人員則

係進行融資案之審核(參本院卷第63頁)，二者之工作內容及

性質迥異，則長期從事審查人員而未曾擔任過業務人員之原

告是否足以勝任業務人員之工作，已非無疑；又依被告所訂

定之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三)2.之規定：「如業務

人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

(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

約，管理部應將渠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

送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參勞專調卷第63頁)，是

業務人員之業績考核若有未達標準者，恐將面臨遭資遣之結

果，此顯較審查人員之勞動條件更為不利。準此，即便審查

人員與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薪資均相同，然依被告之專長

及能力，已難認其可勝任與工作內容完全不同之業務人員，

且亦蒙受業務量未達標而遭資遣之風險，實屬勞動條件更不

利之變更。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到職前曾在銀行從事企金工作，即有銀行

之業務經驗，故其應能勝任業務人員工作云云(參勞專調卷

第115頁至第116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被告公司發布之「融

資租賃業務重點宣達」，內容略載：「強化和一銀分行的業

務合作，銀行承作廠房融資，租賃配合機器設備融資，發揮

整合行銷的業務功能。」等語(參本院卷第59頁至第62頁)，

已明確指出銀行與被告公司關於業務工作內容之不同，復觀

被告之LINE工作群組，被告公司董事長亦指出：「租賃跟銀

行看案子不一樣。」、「我們是風險承擔者；銀行是風險的

規避者」等語(參本院卷第57頁)，益徵銀行與被告之業務工

作，即便均為招攬行銷，然二者考量點不同、風險承受程度

不同，甚至客戶群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以原告曾從事銀行

企金工作逕推論其得勝任被告業務人員工作，尚嫌速斷。又

被告辯稱其有提供原告有關客戶資料供原告開發，已有協助

原告承接業務人員工作云云，並提出113年6月26日業務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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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會議記錄為佐(參本院卷第171頁)，惟原告則主張被告

所提供之客戶資料係92年間之資料，與現況相距甚遠，且諸

多公司已停業、被接管等，並提出客戶資料、原告聯繫結果

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第67頁至第104頁)；而

觀原告之聯繫結果，確實有許多公司已停業或無此公司存

在，且亦無任一公司表達有租賃需求(參本院卷第91頁至第1

04頁)，而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尚有對原告為如何開發新客

戶之輔導協助措施，自難認被告對原告所調任之業務工作已

有提供相當之助力以利其銜接勝任，則被告僅以其曾提供客

戶資料予原告一節遽推論其必可勝任業務工作，難謂可採。

 3、又被告辯稱為活絡業務發展，培養同仁具有業務及審查雙專

業能力，有為業審輪調之必要，且業務人員僅有7人，長期

未能補足人力，導致業績下滑，而審查人員因審查案件數量

低故僅須1人等情，並提出111年1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111

年10月租賃月會及經決會(合併)會議記錄、111年11月租賃

月會會議紀錄、112年10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等為證(參勞專

調卷第114頁至第116頁、第153頁至第162頁)，然此為原告

所否認，主張被告所需之審查人員非僅1人，且被告總經理

於113年4月間尚聯絡訴外人即已離職人員潘婉珮回任審查人

員等語，並提出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紀錄、原告

與潘婉珮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3頁至第34

頁、第47頁、第127頁)。而依上開原告與潘婉珮於113年4月

18日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婉珮早，想想您當初離開

這裡是對的，跟這些人有的沒的糾纏不清，每天應付這些人

就飽了。小朱有去找您，請您回來做高雄審查，他們要把我

調去當頁務，高雄這裡就會少一位審查。您不用考慮我，您

會想回來嗎？(潘婉珮：)我昨天有拒絕他。」等語觀之(參

本院卷第127頁)，足見被告於即將調動原告之際，仍考量僅

1名審查人員不足因應審查業務而詢問潘婉珮回任意願；且

依被告之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記錄，被告經理明

確表示：「目前審查只有1位，審查工作繁瑣，在第2位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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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到位前，經理權限的案件請業務人員協助審查裝訂黃色

卷宗夾及黏貼標籤紙」等語(參本院卷第47頁)，益徵被告認

為審查工作繁瑣，非僅1人即可完成所有工作量而有請業務

人員協助之必要，故被告辯稱審查案量低而僅須1名審查人

員云云，核與前揭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可採。再者，觀被告

所提出之高雄分公司112年1月至113年8月業審人力及業務量

統計表，可見業務人員自112年10月起即維持7人，迄系爭調

職處分前並未有突然減少人力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165

頁)，且依上所述被告仍有維持至少2名審查人員之需求，則

被告辯稱因業務人力不足而將原告自審查人員調為業務人

員，即難謂係經營上所必要。

(三)準此，被告所為之系爭調職行為，已難認具經營上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復衡酌原告並無租賃業務經驗，亦未受有被告為

相當之輔導或協助，如接受調職處分，可能將承受因不熟悉

業務工作而未達業務成績致遭資遣之不利益，堪認已超越一

般人所能忍受之程度，則經綜合考量下，應認被告所為系爭

調職行為不符合前揭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是原告請求

確認系爭調職行為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均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處分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系

爭調職處分無效，並依其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請求被告回

復其原所擔任之審查人員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己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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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方慶全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鄭勝智律師
被      告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柏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調職處分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
被告應回復原告原所擔任審查人員之職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12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高雄分公司審查部之審查職務辦事員，因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及格，於108年6月1日起正式任用為高雄分公司高級辦事員，薪級7等11級。復於108年度、109年度、110年度期間，因工作表現績效良好，每年考核皆為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年年升等；復於111年8月16日被告公司以原告任職審查部期間表現良好，經考評合格為由，晉升領組，職等8等7級，每月薪點930，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111年度考核亦為甲等，再晉薪一級為8等8級。
(二)嗣於112年9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之事情，遭陳彥合錄音並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之告訴。而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案件業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又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第一金控公司)檢舉近年其在被告公司遭受之惡語攻擊、加班當天工時超過12小時、加班未給予30分鐘休息時間、 申請喪假百日内未核准、默許同事間非法錄音等不當待遇，卻遭被告公司於113年1月29日以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公司職員陳彦合申訴台端因其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等語。被告公司總經理先約談原告，表示要將原告從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然原告當下未同意，並於113年4月26日回覆朱耀億代經理其不同意調任為業務人員，當天即收到112年度考核通知竟然是「乙上」，與原告工作當年度之表現完全不符；被告公司董事長復於113年6月5日親自約談原告，表示原告若不對陳彥合撤告，就要予以資遣或調職為業務。隨即高雄分公司朱耀億代經理持000年0月00日生效之員工派令將原告調職為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下稱系爭調職處分)，並要求原告簽名，遭原告當場拒絕，並於該派令簿上載明不同意調任，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等文字，原告亦於113年6月12日高雄分公司會議紀錄簽到處簽名並記載「已於派令薄上登載，目前不同意調任，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中」等文字。
(三)被告公司將原告由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欠缺調職之企業經營上必要性及合理性，而是基於威脅原告撤回對陳彥合的訴訟，並且針對原告之檢舉函秋後算帳，顯見被告公司的調職行為已經不利變更原有的勞動條件，況原告一開始應聘受僱的勞動契約就是審查人員而非業務人員，對於業務開發行為原告並不熟悉，就業務開發與客戶的人脈關係完全從零開始，且所有客戶資源掌握在陳彥合等業務人員手中，復依「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第3項第2款：「如業務人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約，管理部應將其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送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被告顯然係以調職方式迫使原告無法在公司生存。準此，本件被告之調職處分違反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部所揭示之調動五原則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等規定。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第247條第1項、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於民國113年6 月11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⒉被告應回復原告原審查人員職務。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於工作規則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及78條均載有被告得發動調職、員工應配合之規定，足見被告有單方發動調職之權限，且原告亦曾於111年12月13日簽署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其第2條即規定「員工應服從公司依職期輪調、部門間調動及投資事業間商借調等有關規定邊調派遺；職務遷調或工作調整，不得請託他人關說。」，是被告嗣後發動調職，即毋庸再額外取得原告之同意。
(二)113年6月11日之調職屬於例行輪調，純粹基於被告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需求及原告專業考量，係被告企業經營上所必須，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謂調職五原則之規定。況業務、審査人員間輪調於被告公司内多有前例，被告公司多次於内部會議上指示應辦理輪調，且包括「業審輪調」（即原告原擔任之審查人員與業務人員間輪調）。另以業務、審查人員間之輪調而言，經統計，自原告107年12月到職時起，被告公司過去已曾有6名審查人員曾受輪調為業務人員、亦曾有3名業務曾受輪調爲審查人員，且其中不乏有人受輪調為業務人員後，亦表現良好、升任副理，足見業審輪調確屬常態，並非將審查人員轉業務即係試圖資遣、使審查人員無法生存，被告選擇於113年6月11日為系爭調職，實係因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於112年10月間歷經多人離職，業務人數從同年6月最高11人降至僅剩7人，且始終無法招募補充人力，至113年5月止均維持7人；且每月底結算之貸放數字（即業績)從112年初每月15億元以上逐步下滑，自113年3月起至6月，每月都不到12億元，但同一時期，審查人員人數於112年初原為3人，於112年6月降為2人，但每月審查案件數均不到10件，且隨高雄分公司業績衰退，113年4月每月甚至都不到3件，以審查案件量而言，未必需要維持2名審查人員編制（高雄分公司過去亦曾於110年下半年間一度僅有原告1名審查人員），而113年6月間又有1位業務要離職，於急缺人力下，被告考量原告任職被告前的工作經歷，包含長期於銀行從事企金業務工作，符合擔任被告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所需之專長與經驗，被告113年6月間缺乏業務人力時，被告選擇挑選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2名中，具備長達18年銀行企金業務經驗的原告轉調為業務人員，實屬合理決策。
(三)至於原告於以董事長約談乙事，主張調職與原告不願撤告刑案有關，實則董事長僅是希望員工間以和為貴、嘗試排解紛爭，並非調職之原因。況原告調職前後薪資相同，變更的是工作内容，而被告亦無不願提供客戶資料予原告，原告所謂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均屬誤會不實，系爭調職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原告拒絕接受調職、始終不願從事業務工作，如因此導致業績不佳之不利益，亦屬個人選擇所致，非系爭調職自始違法無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7 年12月3 日起受僱於被告任職高雄分公司試用高
　　級辦事員，嗣於六個月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及格，於108年6月1日正式任用為高級辦事員，薪級7等11級。復於108年至110年間每年考核皆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又於111年8月16日經被告公司晉升領組，職等為8等7級，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再111年間亦考核甲等，再晉薪一級為8等8級。
(二)於112 年9 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
　　之事情，而經陳彥合錄音並向高雄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之告訴。嗣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案件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再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金控公司)為原證5內容之檢舉。
(三)被告公司於113 年1 月29日以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
　　公司職員陳彥合申訴台端，因其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考核原告112年間之表現為乙等，復於113年6月5日將原告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調任為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並自同年月11日起生效，又審查人員及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均相同，薪資亦無變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1日將其由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係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而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系爭調職處分是否無效一節有所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調職處分無效，經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104年12月16日修正新增之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雖抗辯依照工作規則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第2條等內容，均記載被告有單方發動調動之權限，且原告應配合調職等語，足見勞僱雙方工作規則已有概括性調職之約定，兩造已明示或默示地形成調職合意等情，並提出上開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規則、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等為據(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7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112頁至第113頁、第125頁至第152頁)；然揆諸前揭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所為之調職行為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外，尚應符合該條所揭示之調職五原則，是依此規定，即便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訂有雇主得為調動勞工之條款，惟該調職行為仍應符合調職五原則之規範，非謂僅須訂有得為調職之條款，即可不受上開調職五原則之拘束。
(二)原告主張系爭調職行為違反調職五原則，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本件之爭點厥為系爭調職行為是否合於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經查：
 1、原告主張其於107 年12月3 日任職於被告時起迄被告為系爭調職處分前，均未曾擔任業務人員一情，為被告所未爭執，僅辯稱業務人員及審查人員之輪調係屬常態，且為被告經營所必要云云。而衡以業務人員係以對外從事業務推展、提升進件量為工作目標(參本院卷第62頁、105頁)，審查人員則係進行融資案之審核(參本院卷第63頁)，二者之工作內容及性質迥異，則長期從事審查人員而未曾擔任過業務人員之原告是否足以勝任業務人員之工作，已非無疑；又依被告所訂定之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三)2.之規定：「如業務人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約，管理部應將渠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送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參勞專調卷第63頁)，是業務人員之業績考核若有未達標準者，恐將面臨遭資遣之結果，此顯較審查人員之勞動條件更為不利。準此，即便審查人員與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薪資均相同，然依被告之專長及能力，已難認其可勝任與工作內容完全不同之業務人員，且亦蒙受業務量未達標而遭資遣之風險，實屬勞動條件更不利之變更。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到職前曾在銀行從事企金工作，即有銀行之業務經驗，故其應能勝任業務人員工作云云(參勞專調卷第115頁至第116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被告公司發布之「融資租賃業務重點宣達」，內容略載：「強化和一銀分行的業務合作，銀行承作廠房融資，租賃配合機器設備融資，發揮整合行銷的業務功能。」等語(參本院卷第59頁至第62頁)，已明確指出銀行與被告公司關於業務工作內容之不同，復觀被告之LINE工作群組，被告公司董事長亦指出：「租賃跟銀行看案子不一樣。」、「我們是風險承擔者；銀行是風險的規避者」等語(參本院卷第57頁)，益徵銀行與被告之業務工作，即便均為招攬行銷，然二者考量點不同、風險承受程度不同，甚至客戶群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以原告曾從事銀行企金工作逕推論其得勝任被告業務人員工作，尚嫌速斷。又被告辯稱其有提供原告有關客戶資料供原告開發，已有協助原告承接業務人員工作云云，並提出113年6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記錄為佐(參本院卷第171頁)，惟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提供之客戶資料係92年間之資料，與現況相距甚遠，且諸多公司已停業、被接管等，並提出客戶資料、原告聯繫結果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第67頁至第104頁)；而觀原告之聯繫結果，確實有許多公司已停業或無此公司存在，且亦無任一公司表達有租賃需求(參本院卷第91頁至第104頁)，而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尚有對原告為如何開發新客戶之輔導協助措施，自難認被告對原告所調任之業務工作已有提供相當之助力以利其銜接勝任，則被告僅以其曾提供客戶資料予原告一節遽推論其必可勝任業務工作，難謂可採。
 3、又被告辯稱為活絡業務發展，培養同仁具有業務及審查雙專業能力，有為業審輪調之必要，且業務人員僅有7人，長期未能補足人力，導致業績下滑，而審查人員因審查案件數量低故僅須1人等情，並提出111年1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111年10月租賃月會及經決會(合併)會議記錄、111年11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112年10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等為證(參勞專調卷第114頁至第116頁、第153頁至第162頁)，然此為原告所否認，主張被告所需之審查人員非僅1人，且被告總經理於113年4月間尚聯絡訴外人即已離職人員潘婉珮回任審查人員等語，並提出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紀錄、原告與潘婉珮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3頁至第34頁、第47頁、第127頁)。而依上開原告與潘婉珮於113年4月18日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婉珮早，想想您當初離開這裡是對的，跟這些人有的沒的糾纏不清，每天應付這些人就飽了。小朱有去找您，請您回來做高雄審查，他們要把我調去當頁務，高雄這裡就會少一位審查。您不用考慮我，您會想回來嗎？(潘婉珮：)我昨天有拒絕他。」等語觀之(參本院卷第127頁)，足見被告於即將調動原告之際，仍考量僅1名審查人員不足因應審查業務而詢問潘婉珮回任意願；且依被告之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記錄，被告經理明確表示：「目前審查只有1位，審查工作繁瑣，在第2位審查人員到位前，經理權限的案件請業務人員協助審查裝訂黃色卷宗夾及黏貼標籤紙」等語(參本院卷第47頁)，益徵被告認為審查工作繁瑣，非僅1人即可完成所有工作量而有請業務人員協助之必要，故被告辯稱審查案量低而僅須1名審查人員云云，核與前揭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可採。再者，觀被告所提出之高雄分公司112年1月至113年8月業審人力及業務量統計表，可見業務人員自112年10月起即維持7人，迄系爭調職處分前並未有突然減少人力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165頁)，且依上所述被告仍有維持至少2名審查人員之需求，則被告辯稱因業務人力不足而將原告自審查人員調為業務人員，即難謂係經營上所必要。
(三)準此，被告所為之系爭調職行為，已難認具經營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復衡酌原告並無租賃業務經驗，亦未受有被告為相當之輔導或協助，如接受調職處分，可能將承受因不熟悉業務工作而未達業務成績致遭資遣之不利益，堪認已超越一般人所能忍受之程度，則經綜合考量下，應認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不符合前揭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調職行為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處分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調職處分無效，並依其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請求被告回復其原所擔任之審查人員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己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方慶全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鄭勝智律師
被      告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柏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調職處分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
。
被告應回復原告原所擔任審查人員之職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
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12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高雄分公司審查
    部之審查職務辦事員，因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
    及格，於108年6月1日起正式任用為高雄分公司高級辦事員
    ，薪級7等11級。復於108年度、109年度、110年度期間，因
    工作表現績效良好，每年考核皆為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
    ，年年升等；復於111年8月16日被告公司以原告任職審查部
    期間表現良好，經考評合格為由，晉升領組，職等8等7級，
    每月薪點930，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111年度考核亦
    為甲等，再晉薪一級為8等8級。
(二)嗣於112年9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
    之事情，遭陳彥合錄音並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
    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
    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之告訴。而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
    案件業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
    分。又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
    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第一金控公司)檢舉近年其在
    被告公司遭受之惡語攻擊、加班當天工時超過12小時、加班
    未給予30分鐘休息時間、 申請喪假百日内未核准、默許同
    事間非法錄音等不當待遇，卻遭被告公司於113年1月29日以
    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公司職員陳彦合申訴台端因其
    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
    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等語。被告公司總經理先約談原告
    ，表示要將原告從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然原告當下未
    同意，並於113年4月26日回覆朱耀億代經理其不同意調任為
    業務人員，當天即收到112年度考核通知竟然是「乙上」，
    與原告工作當年度之表現完全不符；被告公司董事長復於11
    3年6月5日親自約談原告，表示原告若不對陳彥合撤告，就
    要予以資遣或調職為業務。隨即高雄分公司朱耀億代經理持
    000年0月00日生效之員工派令將原告調職為高雄分公司業務
    人員(下稱系爭調職處分)，並要求原告簽名，遭原告當場拒
    絕，並於該派令簿上載明不同意調任，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
    等文字，原告亦於113年6月12日高雄分公司會議紀錄簽到處
    簽名並記載「已於派令薄上登載，目前不同意調任，已向勞
    工局申請調解中」等文字。
(三)被告公司將原告由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欠缺調職之企
    業經營上必要性及合理性，而是基於威脅原告撤回對陳彥合
    的訴訟，並且針對原告之檢舉函秋後算帳，顯見被告公司的
    調職行為已經不利變更原有的勞動條件，況原告一開始應聘
    受僱的勞動契約就是審查人員而非業務人員，對於業務開發
    行為原告並不熟悉，就業務開發與客戶的人脈關係完全從零
    開始，且所有客戶資源掌握在陳彥合等業務人員手中，復依
    「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第3項第2款：「如業務人
    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
    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約
    ，管理部應將其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送
    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被告顯然係以調職方式迫
    使原告無法在公司生存。準此，本件被告之調職處分違反兩
    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部所揭示之調動五原則及勞動基準法第
    10條之1等規定。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第2
    47條第1項、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
    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於民國113年6 月11
    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⒉被告應回復原告原審查人
    員職務。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於工作規則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及78條均
    載有被告得發動調職、員工應配合之規定，足見被告有單方
    發動調職之權限，且原告亦曾於111年12月13日簽署第一金
    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其第2條即規定「員工應服從公司
    依職期輪調、部門間調動及投資事業間商借調等有關規定邊
    調派遺；職務遷調或工作調整，不得請託他人關說。」，是
    被告嗣後發動調職，即毋庸再額外取得原告之同意。
(二)113年6月11日之調職屬於例行輪調，純粹基於被告高雄分公
    司業務人員需求及原告專業考量，係被告企業經營上所必須
    ，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謂調職
    五原則之規定。況業務、審査人員間輪調於被告公司内多有
    前例，被告公司多次於内部會議上指示應辦理輪調，且包括
    「業審輪調」（即原告原擔任之審查人員與業務人員間輪調
    ）。另以業務、審查人員間之輪調而言，經統計，自原告10
    7年12月到職時起，被告公司過去已曾有6名審查人員曾受輪
    調為業務人員、亦曾有3名業務曾受輪調爲審查人員，且其
    中不乏有人受輪調為業務人員後，亦表現良好、升任副理，
    足見業審輪調確屬常態，並非將審查人員轉業務即係試圖資
    遣、使審查人員無法生存，被告選擇於113年6月11日為系爭
    調職，實係因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於112年10月間歷經多人
    離職，業務人數從同年6月最高11人降至僅剩7人，且始終無
    法招募補充人力，至113年5月止均維持7人；且每月底結算
    之貸放數字（即業績)從112年初每月15億元以上逐步下滑，
    自113年3月起至6月，每月都不到12億元，但同一時期，審
    查人員人數於112年初原為3人，於112年6月降為2人，但每
    月審查案件數均不到10件，且隨高雄分公司業績衰退，113
    年4月每月甚至都不到3件，以審查案件量而言，未必需要維
    持2名審查人員編制（高雄分公司過去亦曾於110年下半年間
    一度僅有原告1名審查人員），而113年6月間又有1位業務要
    離職，於急缺人力下，被告考量原告任職被告前的工作經歷
    ，包含長期於銀行從事企金業務工作，符合擔任被告高雄分
    公司業務人員所需之專長與經驗，被告113年6月間缺乏業務
    人力時，被告選擇挑選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2名中，具備
    長達18年銀行企金業務經驗的原告轉調為業務人員，實屬合
    理決策。
(三)至於原告於以董事長約談乙事，主張調職與原告不願撤告刑
    案有關，實則董事長僅是希望員工間以和為貴、嘗試排解紛
    爭，並非調職之原因。況原告調職前後薪資相同，變更的是
    工作内容，而被告亦無不願提供客戶資料予原告，原告所謂
    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均屬誤會不實，系爭調職並無違反勞
    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原告拒絕接受調職、始終不願從
    事業務工作，如因此導致業績不佳之不利益，亦屬個人選擇
    所致，非系爭調職自始違法無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7 年12月3 日起受僱於被告任職高雄分公司試用高
　　級辦事員，嗣於六個月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及
    格，於108年6月1日正式任用為高級辦事員，薪級7等11級。
    復於108年至110年間每年考核皆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
    又於111年8月16日經被告公司晉升領組，職等為8等7級，並
    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再111年間亦考核甲等，再晉薪一
    級為8等8級。
(二)於112 年9 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
　　之事情，而經陳彥合錄音並向高雄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
    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
    之告訴。嗣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案件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
    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再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
    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第一金控公司)為原證5內容之檢舉。
(三)被告公司於113 年1 月29日以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
　　公司職員陳彥合申訴台端，因其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
    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
    」。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考核原告112年間之表現為乙等
    ，復於113年6月5日將原告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調任為高
    雄分公司業務人員，並自同年月11日起生效，又審查人員及
    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均相同，薪資亦無變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
    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
    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意
    旨參照）。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1日將其由
    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係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而
    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系爭調職處分是否無效一
    節有所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
    系爭調職處分無效，經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
    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104年12月16日修正新增之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
    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
    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
    。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
    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
    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
    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
    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
    ，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
    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
    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雖抗辯依照工作規則第
    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
    第2條等內容，均記載被告有單方發動調動之權限，且原告
    應配合調職等語，足見勞僱雙方工作規則已有概括性調職之
    約定，兩造已明示或默示地形成調職合意等情，並提出上開
    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規則、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等
    為據(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7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
    112頁至第113頁、第125頁至第152頁)；然揆諸前揭勞基法
    第10條之1規定，雇主所為之調職行為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
    外，尚應符合該條所揭示之調職五原則，是依此規定，即便
    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訂有雇主得為調動勞工之條款，惟該調
    職行為仍應符合調職五原則之規範，非謂僅須訂有得為調職
    之條款，即可不受上開調職五原則之拘束。
(二)原告主張系爭調職行為違反調職五原則，惟此為被告所否認
    ，則本件之爭點厥為系爭調職行為是否合於勞基法第10條之
    1規定。經查：
 1、原告主張其於107 年12月3 日任職於被告時起迄被告為系爭
    調職處分前，均未曾擔任業務人員一情，為被告所未爭執，
    僅辯稱業務人員及審查人員之輪調係屬常態，且為被告經營
    所必要云云。而衡以業務人員係以對外從事業務推展、提升
    進件量為工作目標(參本院卷第62頁、105頁)，審查人員則
    係進行融資案之審核(參本院卷第63頁)，二者之工作內容及
    性質迥異，則長期從事審查人員而未曾擔任過業務人員之原
    告是否足以勝任業務人員之工作，已非無疑；又依被告所訂
    定之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三)2.之規定：「如業務
    人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
    (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約
    ，管理部應將渠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送
    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參勞專調卷第63頁)，是業
    務人員之業績考核若有未達標準者，恐將面臨遭資遣之結果
    ，此顯較審查人員之勞動條件更為不利。準此，即便審查人
    員與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薪資均相同，然依被告之專長及
    能力，已難認其可勝任與工作內容完全不同之業務人員，且
    亦蒙受業務量未達標而遭資遣之風險，實屬勞動條件更不利
    之變更。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到職前曾在銀行從事企金工作，即有銀行
    之業務經驗，故其應能勝任業務人員工作云云(參勞專調卷
    第115頁至第116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被告公司發布之「融
    資租賃業務重點宣達」，內容略載：「強化和一銀分行的業
    務合作，銀行承作廠房融資，租賃配合機器設備融資，發揮
    整合行銷的業務功能。」等語(參本院卷第59頁至第62頁)，
    已明確指出銀行與被告公司關於業務工作內容之不同，復觀
    被告之LINE工作群組，被告公司董事長亦指出：「租賃跟銀
    行看案子不一樣。」、「我們是風險承擔者；銀行是風險的
    規避者」等語(參本院卷第57頁)，益徵銀行與被告之業務工
    作，即便均為招攬行銷，然二者考量點不同、風險承受程度
    不同，甚至客戶群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以原告曾從事銀行
    企金工作逕推論其得勝任被告業務人員工作，尚嫌速斷。又
    被告辯稱其有提供原告有關客戶資料供原告開發，已有協助
    原告承接業務人員工作云云，並提出113年6月26日業務早晨
    會報會議記錄為佐(參本院卷第171頁)，惟原告則主張被告
    所提供之客戶資料係92年間之資料，與現況相距甚遠，且諸
    多公司已停業、被接管等，並提出客戶資料、原告聯繫結果
    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第67頁至第104頁)；而
    觀原告之聯繫結果，確實有許多公司已停業或無此公司存在
    ，且亦無任一公司表達有租賃需求(參本院卷第91頁至第104
    頁)，而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尚有對原告為如何開發新客戶
    之輔導協助措施，自難認被告對原告所調任之業務工作已有
    提供相當之助力以利其銜接勝任，則被告僅以其曾提供客戶
    資料予原告一節遽推論其必可勝任業務工作，難謂可採。
 3、又被告辯稱為活絡業務發展，培養同仁具有業務及審查雙專
    業能力，有為業審輪調之必要，且業務人員僅有7人，長期
    未能補足人力，導致業績下滑，而審查人員因審查案件數量
    低故僅須1人等情，並提出111年1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111
    年10月租賃月會及經決會(合併)會議記錄、111年11月租賃
    月會會議紀錄、112年10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等為證(參勞專
    調卷第114頁至第116頁、第153頁至第162頁)，然此為原告
    所否認，主張被告所需之審查人員非僅1人，且被告總經理
    於113年4月間尚聯絡訴外人即已離職人員潘婉珮回任審查人
    員等語，並提出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紀錄、原告
    與潘婉珮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3頁至第34頁
    、第47頁、第127頁)。而依上開原告與潘婉珮於113年4月18
    日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婉珮早，想想您當初離開這
    裡是對的，跟這些人有的沒的糾纏不清，每天應付這些人就
    飽了。小朱有去找您，請您回來做高雄審查，他們要把我調
    去當頁務，高雄這裡就會少一位審查。您不用考慮我，您會
    想回來嗎？(潘婉珮：)我昨天有拒絕他。」等語觀之(參本
    院卷第127頁)，足見被告於即將調動原告之際，仍考量僅1
    名審查人員不足因應審查業務而詢問潘婉珮回任意願；且依
    被告之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記錄，被告經理明確
    表示：「目前審查只有1位，審查工作繁瑣，在第2位審查人
    員到位前，經理權限的案件請業務人員協助審查裝訂黃色卷
    宗夾及黏貼標籤紙」等語(參本院卷第47頁)，益徵被告認為
    審查工作繁瑣，非僅1人即可完成所有工作量而有請業務人
    員協助之必要，故被告辯稱審查案量低而僅須1名審查人員
    云云，核與前揭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可採。再者，觀被告所
    提出之高雄分公司112年1月至113年8月業審人力及業務量統
    計表，可見業務人員自112年10月起即維持7人，迄系爭調職
    處分前並未有突然減少人力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165頁)，
    且依上所述被告仍有維持至少2名審查人員之需求，則被告
    辯稱因業務人力不足而將原告自審查人員調為業務人員，即
    難謂係經營上所必要。
(三)準此，被告所為之系爭調職行為，已難認具經營上之必要性
    及合理性；復衡酌原告並無租賃業務經驗，亦未受有被告為
    相當之輔導或協助，如接受調職處分，可能將承受因不熟悉
    業務工作而未達業務成績致遭資遣之不利益，堪認已超越一
    般人所能忍受之程度，則經綜合考量下，應認被告所為系爭
    調職行為不符合前揭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是原告請求
    確認系爭調職行為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均有理由，應予
    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處分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系
    爭調職處分無效，並依其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請求被告回
    復其原所擔任之審查人員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己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61號
原      告  方慶全  
訴訟代理人  黃淑芬律師
            鄭勝智律師
被      告  一銀租賃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源鐘  

訴訟代理人  邱靖棠律師
            程居威律師
            李柏毅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調職處分無效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確認被告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一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
被告應回復原告原所擔任審查人員之職務。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自民國107年12月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高雄分公司審查部之審查職務辦事員，因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及格，於108年6月1日起正式任用為高雄分公司高級辦事員，薪級7等11級。復於108年度、109年度、110年度期間，因工作表現績效良好，每年考核皆為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年年升等；復於111年8月16日被告公司以原告任職審查部期間表現良好，經考評合格為由，晉升領組，職等8等7級，每月薪點930，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111年度考核亦為甲等，再晉薪一級為8等8級。
(二)嗣於112年9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之事情，遭陳彥合錄音並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之告訴。而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案件業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又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第一金控公司)檢舉近年其在被告公司遭受之惡語攻擊、加班當天工時超過12小時、加班未給予30分鐘休息時間、 申請喪假百日内未核准、默許同事間非法錄音等不當待遇，卻遭被告公司於113年1月29日以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公司職員陳彦合申訴台端因其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等語。被告公司總經理先約談原告，表示要將原告從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然原告當下未同意，並於113年4月26日回覆朱耀億代經理其不同意調任為業務人員，當天即收到112年度考核通知竟然是「乙上」，與原告工作當年度之表現完全不符；被告公司董事長復於113年6月5日親自約談原告，表示原告若不對陳彥合撤告，就要予以資遣或調職為業務。隨即高雄分公司朱耀億代經理持000年0月00日生效之員工派令將原告調職為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下稱系爭調職處分)，並要求原告簽名，遭原告當場拒絕，並於該派令簿上載明不同意調任，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等文字，原告亦於113年6月12日高雄分公司會議紀錄簽到處簽名並記載「已於派令薄上登載，目前不同意調任，已向勞工局申請調解中」等文字。
(三)被告公司將原告由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欠缺調職之企業經營上必要性及合理性，而是基於威脅原告撤回對陳彥合的訴訟，並且針對原告之檢舉函秋後算帳，顯見被告公司的調職行為已經不利變更原有的勞動條件，況原告一開始應聘受僱的勞動契約就是審查人員而非業務人員，對於業務開發行為原告並不熟悉，就業務開發與客戶的人脈關係完全從零開始，且所有客戶資源掌握在陳彥合等業務人員手中，復依「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第3項第2款：「如業務人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約，管理部應將其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送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被告顯然係以調職方式迫使原告無法在公司生存。準此，本件被告之調職處分違反兩造間勞動契約及勞動部所揭示之調動五原則及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等規定。為此，爰依兩造間勞動契約、民事訴訟第247條第1項、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並聲明：⒈確認被告於民國113年6 月11日對原告所為之調職處分無效。⒉被告應回復原告原審查人員職務。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公司於工作規則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及78條均載有被告得發動調職、員工應配合之規定，足見被告有單方發動調職之權限，且原告亦曾於111年12月13日簽署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其第2條即規定「員工應服從公司依職期輪調、部門間調動及投資事業間商借調等有關規定邊調派遺；職務遷調或工作調整，不得請託他人關說。」，是被告嗣後發動調職，即毋庸再額外取得原告之同意。
(二)113年6月11日之調職屬於例行輪調，純粹基於被告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需求及原告專業考量，係被告企業經營上所必須，無不當動機及目的，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謂調職五原則之規定。況業務、審査人員間輪調於被告公司内多有前例，被告公司多次於内部會議上指示應辦理輪調，且包括「業審輪調」（即原告原擔任之審查人員與業務人員間輪調）。另以業務、審查人員間之輪調而言，經統計，自原告107年12月到職時起，被告公司過去已曾有6名審查人員曾受輪調為業務人員、亦曾有3名業務曾受輪調爲審查人員，且其中不乏有人受輪調為業務人員後，亦表現良好、升任副理，足見業審輪調確屬常態，並非將審查人員轉業務即係試圖資遣、使審查人員無法生存，被告選擇於113年6月11日為系爭調職，實係因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於112年10月間歷經多人離職，業務人數從同年6月最高11人降至僅剩7人，且始終無法招募補充人力，至113年5月止均維持7人；且每月底結算之貸放數字（即業績)從112年初每月15億元以上逐步下滑，自113年3月起至6月，每月都不到12億元，但同一時期，審查人員人數於112年初原為3人，於112年6月降為2人，但每月審查案件數均不到10件，且隨高雄分公司業績衰退，113年4月每月甚至都不到3件，以審查案件量而言，未必需要維持2名審查人員編制（高雄分公司過去亦曾於110年下半年間一度僅有原告1名審查人員），而113年6月間又有1位業務要離職，於急缺人力下，被告考量原告任職被告前的工作經歷，包含長期於銀行從事企金業務工作，符合擔任被告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所需之專長與經驗，被告113年6月間缺乏業務人力時，被告選擇挑選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2名中，具備長達18年銀行企金業務經驗的原告轉調為業務人員，實屬合理決策。
(三)至於原告於以董事長約談乙事，主張調職與原告不願撤告刑案有關，實則董事長僅是希望員工間以和為貴、嘗試排解紛爭，並非調職之原因。況原告調職前後薪資相同，變更的是工作内容，而被告亦無不願提供客戶資料予原告，原告所謂勞動條件不利益變更，均屬誤會不實，系爭調職並無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第2款規定。原告拒絕接受調職、始終不願從事業務工作，如因此導致業績不佳之不利益，亦屬個人選擇所致，非系爭調職自始違法無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自107 年12月3 日起受僱於被告任職高雄分公司試用高
　　級辦事員，嗣於六個月試用期間表現良好，而經被告考核及格，於108年6月1日正式任用為高級辦事員，薪級7等11級。復於108年至110年間每年考核皆甲等以上，每年晉薪一級；又於111年8月16日經被告公司晉升領組，職等為8等7級，並溯自111年8月1日起生效；再111年間亦考核甲等，再晉薪一級為8等8級。
(二)於112 年9 月15日間，原告因向其他同事談及訴外人陳彥合
　　之事情，而經陳彥合錄音並向高雄地檢署對原告提起妨害名譽罪之告訴，原告亦向高雄地檢署對陳彥合提起妨害秘密罪之告訴。嗣原告所涉妨害名譽罪案件經高雄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21997號案件為不起訴處分。再原告曾於112年12月13日向被告公司之母公司即第一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金控公司)為原證5內容之檢舉。
(三)被告公司於113 年1 月29日以函文通知原告：「有關高雄分
　　公司職員陳彥合申訴台端，因其散播不當言語致有人身受辱一事。經本公司人事評議會評議後，決議核予『申誡二次』。」。嗣被告於113年3月29日考核原告112年間之表現為乙等，復於113年6月5日將原告自高雄分公司審查人員調任為高雄分公司業務人員，並自同年月11日起生效，又審查人員及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均相同，薪資亦無變動。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條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故確認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苟具備前開要件，即得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最高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裁判意旨參照）。經查，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113年6月11日將其由審查人員調職為業務人員，係違反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而無效，為被告所否認，是兩造對於系爭調職處分是否無效一節有所爭執，致原告在法律上之地位陷於不安狀態，且此種不安之狀態，得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則原告起訴請求確認系爭調職處分無效，經核與上揭法條所定相符，自堪認本件有確認利益，合先敘明。
(二)按104年12月16日修正新增之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並應符合下列原則：一、基於企業經營上所必須，且不得有不當動機及目的。但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二、對勞工之工資及其他勞動條件，未作不利之變更。三、調動後工作為勞工體能及技術可勝任。四、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主應予以必要之協助。五、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揆其立法意旨在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可能產生之不利益程度，綜合考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27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雖抗辯依照工作規則第9條、人事管理規則第17條、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第2條等內容，均記載被告有單方發動調動之權限，且原告應配合調職等語，足見勞僱雙方工作規則已有概括性調職之約定，兩造已明示或默示地形成調職合意等情，並提出上開工作規則、人事管理規則、第一金控員工行為準則聲明書等為據(參本院113年度勞專調字第76號卷，下稱勞專調卷，第112頁至第113頁、第125頁至第152頁)；然揆諸前揭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雇主所為之調職行為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外，尚應符合該條所揭示之調職五原則，是依此規定，即便工作規則或勞動契約訂有雇主得為調動勞工之條款，惟該調職行為仍應符合調職五原則之規範，非謂僅須訂有得為調職之條款，即可不受上開調職五原則之拘束。
(二)原告主張系爭調職行為違反調職五原則，惟此為被告所否認，則本件之爭點厥為系爭調職行為是否合於勞基法第10條之1規定。經查：
 1、原告主張其於107 年12月3 日任職於被告時起迄被告為系爭調職處分前，均未曾擔任業務人員一情，為被告所未爭執，僅辯稱業務人員及審查人員之輪調係屬常態，且為被告經營所必要云云。而衡以業務人員係以對外從事業務推展、提升進件量為工作目標(參本院卷第62頁、105頁)，審查人員則係進行融資案之審核(參本院卷第63頁)，二者之工作內容及性質迥異，則長期從事審查人員而未曾擔任過業務人員之原告是否足以勝任業務人員之工作，已非無疑；又依被告所訂定之業務人員績效考核辦法第5條(三)2.之規定：「如業務人員當年度考核結果有連續二季未達標準者，或有連續三季(含)以上之得分平均數未達65分者，本公司將終止勞動契約，管理部應將渠等名單併同書面通知及相關輔導紀錄資料送總務人員辦理後續資遣事宜。」(參勞專調卷第63頁)，是業務人員之業績考核若有未達標準者，恐將面臨遭資遣之結果，此顯較審查人員之勞動條件更為不利。準此，即便審查人員與業務人員之工作地點、薪資均相同，然依被告之專長及能力，已難認其可勝任與工作內容完全不同之業務人員，且亦蒙受業務量未達標而遭資遣之風險，實屬勞動條件更不利之變更。
 2、被告雖辯稱原告於到職前曾在銀行從事企金工作，即有銀行之業務經驗，故其應能勝任業務人員工作云云(參勞專調卷第115頁至第116頁)；惟依原告所提出被告公司發布之「融資租賃業務重點宣達」，內容略載：「強化和一銀分行的業務合作，銀行承作廠房融資，租賃配合機器設備融資，發揮整合行銷的業務功能。」等語(參本院卷第59頁至第62頁)，已明確指出銀行與被告公司關於業務工作內容之不同，復觀被告之LINE工作群組，被告公司董事長亦指出：「租賃跟銀行看案子不一樣。」、「我們是風險承擔者；銀行是風險的規避者」等語(參本院卷第57頁)，益徵銀行與被告之業務工作，即便均為招攬行銷，然二者考量點不同、風險承受程度不同，甚至客戶群亦不盡相同，則被告僅以原告曾從事銀行企金工作逕推論其得勝任被告業務人員工作，尚嫌速斷。又被告辯稱其有提供原告有關客戶資料供原告開發，已有協助原告承接業務人員工作云云，並提出113年6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記錄為佐(參本院卷第171頁)，惟原告則主張被告所提供之客戶資料係92年間之資料，與現況相距甚遠，且諸多公司已停業、被接管等，並提出客戶資料、原告聯繫結果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5頁至第36頁、第67頁至第104頁)；而觀原告之聯繫結果，確實有許多公司已停業或無此公司存在，且亦無任一公司表達有租賃需求(參本院卷第91頁至第104頁)，而被告復未舉證證明其尚有對原告為如何開發新客戶之輔導協助措施，自難認被告對原告所調任之業務工作已有提供相當之助力以利其銜接勝任，則被告僅以其曾提供客戶資料予原告一節遽推論其必可勝任業務工作，難謂可採。
 3、又被告辯稱為活絡業務發展，培養同仁具有業務及審查雙專業能力，有為業審輪調之必要，且業務人員僅有7人，長期未能補足人力，導致業績下滑，而審查人員因審查案件數量低故僅須1人等情，並提出111年1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111年10月租賃月會及經決會(合併)會議記錄、111年11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112年10月租賃月會會議紀錄等為證(參勞專調卷第114頁至第116頁、第153頁至第162頁)，然此為原告所否認，主張被告所需之審查人員非僅1人，且被告總經理於113年4月間尚聯絡訴外人即已離職人員潘婉珮回任審查人員等語，並提出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紀錄、原告與潘婉珮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證(參本院卷第33頁至第34頁、第47頁、第127頁)。而依上開原告與潘婉珮於113年4月18日之LINE對話內容：「(原告：)婉珮早，想想您當初離開這裡是對的，跟這些人有的沒的糾纏不清，每天應付這些人就飽了。小朱有去找您，請您回來做高雄審查，他們要把我調去當頁務，高雄這裡就會少一位審查。您不用考慮我，您會想回來嗎？(潘婉珮：)我昨天有拒絕他。」等語觀之(參本院卷第127頁)，足見被告於即將調動原告之際，仍考量僅1名審查人員不足因應審查業務而詢問潘婉珮回任意願；且依被告之113年8月26日業務早晨會報會議記錄，被告經理明確表示：「目前審查只有1位，審查工作繁瑣，在第2位審查人員到位前，經理權限的案件請業務人員協助審查裝訂黃色卷宗夾及黏貼標籤紙」等語(參本院卷第47頁)，益徵被告認為審查工作繁瑣，非僅1人即可完成所有工作量而有請業務人員協助之必要，故被告辯稱審查案量低而僅須1名審查人員云云，核與前揭客觀證據不符，難認可採。再者，觀被告所提出之高雄分公司112年1月至113年8月業審人力及業務量統計表，可見業務人員自112年10月起即維持7人，迄系爭調職處分前並未有突然減少人力之情形(參勞專調卷第165頁)，且依上所述被告仍有維持至少2名審查人員之需求，則被告辯稱因業務人力不足而將原告自審查人員調為業務人員，即難謂係經營上所必要。
(三)準此，被告所為之系爭調職行為，已難認具經營上之必要性及合理性；復衡酌原告並無租賃業務經驗，亦未受有被告為相當之輔導或協助，如接受調職處分，可能將承受因不熟悉業務工作而未達業務成績致遭資遣之不利益，堪認已超越一般人所能忍受之程度，則經綜合考量下，應認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行為不符合前揭勞基法第10條之1之規定，是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調職行為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均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為系爭調職處分不合法，原告請求確認系爭調職處分無效，並依其與被告間之僱傭關係，請求被告回復其原所擔任之審查人員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己明，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審酌
　　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一一論述。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呂佩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書記官　解景惠　　


